苗栗縣苗栗市生命紀念園區所在里南勢里回饋辦法
修正總說明

為配合本市修正之「苗栗縣苗栗市殯葬設施管理自治條例」爰修正之第五條有關本市南勢里民定義及配合本市規劃新殯葬設施興辦計畫，為使獲該里里民更能支持本市殯葬設施政策，爰修正本辦法第三條（一、二款）及新增第五條二項。
回饋經費對象及方式如下二款： 
1、 發放對象要件原（以一百零九年六月三十日前遷入設籍之住戶，但新增設籍住戶不適用）。
2、 修正為（現設籍於該里且連續二年以上者之里民）明定辦理回饋發放時，須設籍於該里且連續二年以上者。（修正條文第三條第一款）
3、 中華民國一百十二年一月一日起，每年提撥新臺幣二十萬元提供本市南勢里辦理生命知性相關活動。
修正「自中華民國一百十二年一月一日起」刪除。並修正每年提撥新臺幣四十萬元。提高辦理生命知性相關活動經費，俾期能更獲得該里里民支持本市規劃之殯葬新設施。(修正條文第三條第二款)
4、 第五條：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本修正辦法自自中華民國一百十四年一月一日施行。
新增第二項，明確規定本修正辦法施行日期。
